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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府函〔2016〕72 号 

 

汕尾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荐汕尾市第三届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专家的通知 

 

市直（含驻汕）各单位： 

汕尾市第二届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专家组自 2013 年 3 月成立

以来，各位应急管理专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在应急管理理论研

究、决策咨询、宣教培训、科技支撑等 4 方面积极作为，为有效

预防和科学应对全市突发事件发挥了重要作用，出色完成了聘期

内各项工作任务。为进一步健全完善行政决策和专家决策相结合

的应急管理科学决策机制，根据《关于印发汕尾市突发事件应急

管理专家组工作规则的通知》（汕府函〔2013〕134 号）有关规定，

市政府决定开展汕尾市第三届应急管理专家组专家推荐评聘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领域 

（（（（一一一一））））自然灾害类自然灾害类自然灾害类自然灾害类。。。。主要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

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火灾等。 

（（（（二二二二））））事故灾难类事故灾难类事故灾难类事故灾难类。。。。主要包括学校安全、建筑施工、城市燃

气、油汽管道、危险化学品、民爆物品、交通运输、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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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煤矿山、特种设备、核与辐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 

（（（（三三三三））））公共卫生类公共卫生类公共卫生类公共卫生类。。。。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

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

和生命安全事件等。 

（（（（四四四四））））社会安全社会安全社会安全社会安全。。。。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民族宗教事件、

经济安全事件、网络安全事件、涉外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等。 

（（（（五五五五））））综合管理类综合管理类综合管理类综合管理类。。。。主要包括应急管理、法律法规、新闻传

播、社会心理和灾后心理辅导等。 

    二、推荐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严谨的科学精神、扎实的

专业知识、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较强的决策咨询能力。 

（二）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对相关领域突发事件具

备丰富处置经验，或在应急管理领域有较高的理论造诣，在市内

外同行中有较高声望。 

（三）热爱应急管理事业，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办事公正，

具有社会公信力。 

（四）服从安排，保障参加相关活动。 

（五）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年龄在 65 岁以下（特殊专才、

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年龄不限）。 

三、推荐及评聘程序 

（（（（一一一一））））专家推荐以自愿为原则专家推荐以自愿为原则专家推荐以自愿为原则专家推荐以自愿为原则。。。。有关单位在自荐基础上，根

据以上条件进行初审，并于 2016 年 3 月 25 日前填写《汕尾市突

发事件应急管理专家推荐汇总表》（附件 1）和《汕尾市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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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专家登记表》（附件 2）报送市应急办（含电子文档）。 

联系人：林剑锋，电话：3282606，传真：3371859，电子邮箱：

swyjb@163.com。 

市应急办收集、汇总、审核推荐名单，报市应急委领导同志

审定。 

经审定后拟聘请的市应急管理专家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和市

应急办网站公示 5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由市人民政府颁发聘书，

聘期 3年。 

四、专家职责 

（一）积极申报国家、省、市级应急管理研究重大课题，参

加各类应急管理学术交流活动，开展深层次应急管理理论研究。 

（二）参与突发事件风险隐患评估与防范对策会商及重大项

目、重大行政决策社会安全风险评估，推动健全行政决策社会安

全风险评价机制。 

（三）参与对可能发生或发生的较大以上突发事件成因、风

险管控、预防和应急处置等进行分析、研判。必要时，参加应急

处置，提供决策建议；参与突发事件事后评估工作，总结应对工

作经验。 

（四）参与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建设，指导各地、各有关单位

组织开展应急预案修订和演练工作。 

（五）参加各类应急管理宣教培训，向公众传播应急知识，

参与应急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六）深入基层开展应急管理专题调研，指导各地开展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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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推动应急服务城乡均等化。 

（七）参与应急管理基础理论、关键技术研究，加强对全市

应急平台体系建设指导，推进应急产业发展。 

（八）每年至少提供 1 篇应急管理相关文章，主动、积极为

市应急办网站、微博、微信供稿。 

（九）办理市政府领导同志或市应急办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附件： 1.汕尾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专家推荐汇总表 

            2.汕尾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专家登记表 

     

 

 

 

                           汕尾市人民政府 

                           2016 年 2 月 26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纪委办，汕尾

军分区司令部，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各民主党派，

驻汕尾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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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汕尾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专家推荐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工作单位工作单位工作单位工作单位    职务职务职务职务    职称职称职称职称    工作电话工作电话工作电话工作电话    住宅电话住宅电话住宅电话住宅电话    移动电话移动电话移动电话移动电话    传传传传        真真真真    电子邮箱电子邮箱电子邮箱电子邮箱    从事专业领域从事专业领域从事专业领域从事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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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汕尾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专家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单位性质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所学专业  

职  称  定职时间  行政职务  

院  士 是□ 

否□ 

特殊专才 是□

否□ 

毕业院校  

 

工作电话  住宅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电话  

通讯地址  邮编  

电子邮箱  

主要 

工作 

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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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果

（近 3年） 

（包括相关的学术论著、论文、主持或参与的相关研究项目、参加的

相关学术活动及获奖情况等） 

专家所在

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 

单位 

意见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应急办

意见 

 

                                        年  月  日 

市应急委

意见 

 

                                          年  月  日 

备  注 

 

注：1.工作单位要写全称。 

    2.主要工作经历和主要成果如内容较多，可以另附页。 

 3.特殊专才，要附上相关文字说明。 

本表可以复印或重新打印，或在市应急办网站 

     （www.swemo.gov.cn）下载。 


